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莱州市实验中学 2022 年秋季招生方案 

一、指导思想 

根据莱州市《关于做好 2022 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

通知》等文件要求，进一步规范教育秩序，维护广大适龄入学儿

童权益，营造良好教育生态，努力做好 2022 年义务教育学校招

生入学工作。 

二、成立秋季招生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董晓良 

副组长：吴  强  宋秀赞  张  君 

组  员：禹兴林  李凤云  郑秀娟  李爱华  周永茂  郑升

魁  孙洪旗  尹文华 

三、严格招生政策 

计划初一新生招收 12 个班，每班不超过 50人，共 600 人。 

1.严格落实免试要求。 

义务教育学校一律实行免试入学，不得采取任何形式的考试、

擅自附加条件选拔学生入学。按照“学校划片招生、生源就近入

学”的目标，积极稳妥推进免试就近入学政策全覆盖，严禁超范

围、超计划招生，提前招生。严格控制班额招生，每班不超过

50 人。加强政策宣传解读，合理引导家长预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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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认真制定招生方案。 

认真分析辖区内在校小学生、户籍及常住外来人口适龄儿童

数等多种因素，结合本校教学资源状况，包括师资、总班级数、

班额、仪器装备、艺体等活动设施等，确定 2022 年的学校招生

方案和计划，做好《2022 年秋季新生招生方案》，填写《2022

年初中小学招生意向统计表》《学校招生区域表》，以纸制和电

子文档两种形式报送市局基础教育科。 

3.落实控辍保学责任。 

强化入学责任落实，加强对控辍保学重点群体的监控，建立

健全失学辍学儿童比对机制，要做好失学辍学书面报告、联控联

保和劝返复学工作。重点做好残疾儿童、特困家庭儿童、留守儿

童入学，确保秋季学期开学前，除经教育、残联、卫生健康等有

关部门联合评定的不具备接受教育能力儿童外，做到应入尽入。

完善入学通知书制度，在通知书中加入有关法律规定和违法追责

说明，切实强化家长和适龄儿童少年的法律意识，保障适龄儿童

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。严禁非法办学行为，不以在家学习或

参加“国学班”“读经班”“私塾”等形式替代国家统一实施的

义务教育。 

四、保障特殊群体受教育权利 

4.保障残疾儿童少年就近就便就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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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进融合教育，优先采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的方式，对特殊

学生可采取送教上门（送温暖）服务，多种方式保障其接受义务

教育。 

5.保障家庭困难学生入学。 

加强助学政策宣传，精准分类施策，做好建档立卡贫困家庭

学生、留守儿童入学保障，确保完成义务教育，不让一名适龄儿

童少年因贫失学。 

6..落实优抚对象子女入学政策。 

对烈士子女、符合条件的现役军人子女、公安英模和因公牺

牲伤残警察子女及其他各类优抚对象，要按照规定落实教育优待

政策。对于符合条件的引进高层次人才子女，要简化办理流程，

优先协调办理入学手续。 

五、规范招生行为 

7.规范入学证明材料。 

按照《义务教育法》《山东省义务教育条例》和国家、省招

生入学有关政策规定，对要求提供的入学证明材料进行逐项核查，

列出材料清单。凡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证明和盖章环节、实际办

理程序复杂繁琐且有关单位无法证明的，原则上一律取消。严禁

各类“奇葩证明”“循环证明”“重复证明”。积极协调大数据、

公安、自然资源、住房城乡建设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税务等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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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数据信息，加快推进义务教育招生管理信息化平台建设，报名

招生全部通过网上平台办理，除特殊类型、家庭使用网络不方便

的外，不要求家长进行线下报名、交材料等。 

8.规范招生秩序。 

按照公平、公开、科学、便民原则，进一步推进招生工作标

准化、规范化、信息化。学校招生入学工作在市教体局统一指导

下进行。将疫情防控、控辍保学、化解大班额、特殊教育送教上

门、教育优待政策等方面工作要求一并统筹考虑，将各项工作一

体化推进，确保落实到位。对新入学的学生均衡编班、阳光分班，

不设立任何名义的重点班、快慢班，严禁出现人籍分离、空挂学

籍、学籍造假等现象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莱州市实验中学 

2022 年 6月 13 日 

 


